
第 306/95/M號訓令 

十二月四日 

在規範於澳門保護商標之十一月六日第 56/95/M 號法令第十九 條規定，作出該法

規規定行為應付之費用以及徵收費用之時間及方式，由總督透過訓令訂立。 

基於此; 

經聽取諮詢會意見後; 

總督根據十一月六日第 56/95/M 號法令第十九條之規定及《澳門組織章程》第十六

條第 一款 c 項之規定，命令: 

第一條  

一、作出十一月六日第 56/95/M 號法令所規定之行為應付之費用為附於本訓令之表

中所載者，該表為本訓令之組成部分。 

二、上款所指之表所戴之費用包括將有關請求公布於(政府公報)之費用。 

第二條 應付之款項得以現金或支票支付，且應於要求作出表中所列行為時支付。 

第三條 有關註冊之費用應:  

a)與有關註冊證之費用一併繳交，但須從給予註冊之日起直至由該註冊於(政府公

報)公布日起之最多六個月內繳交;  

b)如屬繳交註冊續展費用，則於有效期之最後六個月內繳交。  

第四條 一、上條 b 項所指之費用方可於由註冊有效期終止起計最多六個月之期限

內與額外費用一併繳交，否則商標消滅。 

二、從消滅之通告公布起計一年之期限內，得申請續展任何由於不支付費用而引致

消滅之註冊。 

三、許可上款所指之續展，得透過繳交所欠費用之三倍為之，但不得影響第三者之

權利。 

第五條 一、以上規定所指之費用不歸還予當事人。 

二、應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經濟司司長得以批示將被確認為不當支付之款項歸還。 



三、存放作為支付查驗開支之款項或在適當情況下放棄查驗者，得應存放者之申請

歸還，但僅以申請查驗不獲許可為限。 

第六條 一、當對某些商標權之訴訟仍待決或未終止對該商標權所進行之假扣押或

查封之期間，不支付到期之定期費用時，不會宣告有關註冊消滅。 

二、利害當事人得向法庭申請對經濟司發出有關訴之待決及假扣押或查封之官方通

告;在判決確定或假扣押或查封以任何原因消滅時，法官須依職權或應 當事人之申 

請，將該事實知會經濟司。 

三、任何第二款所指之裁判在轉為確定時，應以通告之形式將該事實公布於(政府

公報)。 

四、所有應付之費用在公布上款所指之通告後，從通告公布日起之一年期間內予以

支付，而無需支付額外費用。 

五、不在上款所指之期間內支付所有應付之費用，則 

導致宣告註冊消滅。 

第七條 本訓令於十一月六日第 56/95/M 號法令生效之 日起開始生效。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澳門政府 

命令公佈 

總督  韋奇立 

 

附表 

費用 

行為 金額（澳門幣） 

I - 商標   

註冊請求   

1.1. 呈交 500.00 

1.2. 不超過五貨品之請求 1 300.00 

1.3. 每超過一組須多支付之費用（以五種貨品為一組，不足五 1 000.00 



種貨品亦視為一組） 

2. 註冊 4 000.00 

3. 續展 2 000.00 

4. 在六個月內續展之額外費用 1 000.00 

5. 註冊證 2 000.00 

6. 註冊證之副本 1 000.00 

7. 補發 1 000.00 

8. 附註 2 000.00 

9. 證明書 2 000.00 

10. 其他費用 1 000.00 

11. 調查 1 500.00 

II - 系列商標   

註冊請求   

1.1. 呈交 500.00 

1.2. 不超過五貨品之請求 1 300.00 

1.3. 每超過一組須多支付之費用（以五種貨品為一組，不足五

種貨品亦視為一組） 
1 000.00 

2. 註冊 12 000.00 

3. 續展 6 000.00 

4. 在六個月內續展之額外費用 3 000.00 

5. 註冊證 2 000.00 

6. 註冊證之副本 1 000.00 

7. 補發 1 000.00 

8. 附註 6 000.00 

9. 證明書 2 000.00 

10. 其他費用 1 000.00 

11. 調查 4 500.00 

III – 手工業者商標   

註冊請求   

1.1. 呈交 500.00 



1.2. 不超過五貨品之請求 1 300.00 

1.3. 每超過一組須多支付之費用（以五種貨品為一組，不足五

種貨品亦視為一組） 
1 000.00 

2. 註冊 4 000.00 

3. 續展 2 000.00 

4. 在六個月內續展之額外費用 1 000.00 

5. 註冊證 2 000.00 

6. 註冊證之副本 1 000.00 

7. 補發 1 000.00 

8. 附註 2 000.00 

9. 證明書 2 000.00 

10. 其他費用 1 000.00 

11. 調查 1 500.00 

IV – 集體商標   

註冊請求   

1.1. 呈交 500.00 

1.2. 不超過五貨品之請求 1 300.00 

1.3. 每超過一組須多支付之費用（以五種貨品為一組，不足五

種貨品亦視為一組） 
1 000.00 

2. 註冊 4 000.00 

3. 續展 2 000.00 

4. 在六個月內續展之額外費用 1 000.00 

5. 註冊證 2 000.00 

6. 註冊證之副本 1 000.00 

7. 補發 1 000.00 

8. 附註 2 000.00 

9. 證明書 2 000.00 

10. 其他費用 1 000.00 

11. 調查 1 500.00 

V – 國際註冊之商標   



註冊請求   

1.1. 呈交 500.00 

1.2. 不超過五貨品之請求 1 300.00 

1.3. 每超過一組須多支付之費用（以五種貨品為一組，不足五

種貨品亦視為一組） 
1 000.00 

2. 註冊 4 000.00 

3. 續展 2 000.00 

4. 在六個月內續展之額外費用 1 000.00 

5. 註冊證 2 000.00 

6. 註冊證之副本 1 000.00 

7. 補發 1 000.00 

8. 附註 2 000.00 

9. 證明書 2 000.00 

10. 其他費用 1 000.00 

11. 調查 1 500.00 

 


	第306/95/M號訓令

